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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的紀要  

 
 
日  期  ： 2007年 3月 6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出席委員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主席 ) 

劉慧卿議員 ,  JP 
梁君彥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湯家驊議員 ,  SC 
 
 

缺席委員   ：涂謹申議員  
單仲偕議員 ,  JP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出席公職人員  ：工商及科技局副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  
黎陳芷娟女士 ,  JP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 )B 
李若愚先生  
 
電訊管理局助理總監 (支援 ) 
蘇達寬先生  
 
電訊管理局法律顧問 5 
鄧嘉敏女士  
 
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簡安達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葉蘊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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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  立法會黃定光議員助理  
劉國華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馮秀娟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7 
王兆宜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806/06-07號
文件  

⎯⎯ 2007年 1月 16日會議

的紀要 ) 
 
  2007年 1月 16日的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3)735/05-06號
文件  

⎯⎯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995/06-07(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待決事項的回應  
立法會CB(1)995/06-07(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的 標 明 修 訂

文本  
立法會CB(1)502/06-07(01)
號文件  

⎯⎯ 香 港 總 商 會 於

2006 年 11 月 24 日 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995/06-07(04)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香 港 總

商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的

回應  
立法會CB(1)863/06-07(01)
號文件  

⎯⎯ 黃定光議員 ,  BBS就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擬稿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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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024/06-07(01)
號文件  

⎯⎯ 黃定光議員 ,  BBS於
2007年 2月就其建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提 供 的 說 明

摘要  
立法會CB(1)934/06-07(01)
號文件  

⎯⎯ 黃定光議員 ,  BBS於
2007 年 2 月 8 日 的 來

函  
立法會CB(1)502/06-07(02)
號文件  

⎯⎯ 客 戶 中 心 協 會 於

2006年 12月 6日提交

的意見書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 供 電 訊 服 務 用 戶 及 消 費 者 諮 詢 委 員 會

的成員名單，以及有關委任成員加入委員

會的機制的資料；  
 
(b) 提供資料，說明美國的拒收訊息登記冊 (按

電子地址的實際數目及使用中的電子地址

總數的百分比而言 )所載地址的數量；  
 
(c) 考慮下述建議：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說明受影

響人士將獲提供手令副本。就此，當局可參

考《廣播條例》 (第562章 )中的第25(7)條；  
 
(d) 重新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43條中，清楚說明

委任非應邀電子訊息 (執行通知 )上訴委員

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備選委員的基本準則

(例如有需要確保不會出現利益衝突 )，以及

指明備選委員的 長任期；及  
 
(e) 考 慮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 應 否 對 政 府 具 約 束

力。  
 
 
I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3月 21日  



 

附件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7年 3月 6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 - 
000303 

主席  確認通過 2007年 1月 16日的會

議紀要 (立法會CB(1)806/06-07
號文件 ) 
 

 

000304 - 
002223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進行簡介  
(立法會 CB(1)995/06-07(02)號
文件 ) 
 
簡介第 1至 17段  
 
委員詢問，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訊局 ")將於何時增聘 3至 5
名人員及他們的職級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待條例

草案制定後便會增聘人員處理

執法工作。他們分別為督察、

工程師及資訊科技人員，將會

透過內部重行調配或公開招聘

而聘任  
 
委員查詢電訊服務用戶及消費

者諮詢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
的運作情況和成員組合，以及

委任成員加入委員會的機制；

委員認為，委員會的成員應由

相關界別選出，以便他們反映

所屬界別的意見，並向所屬界

別匯報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政府當局解釋，委員會就相關

事宜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供意

見及主動收集意見。委員會的

成員分為兩類：部分按其個人

身份獲委任，部分則由所屬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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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別提名，以供獲委任加入委員

會。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文件

及會議紀要均載於電訊局的網

站。公眾可取閱該等文件及提

出意見。如有需要，關注的各

方將獲邀出席委員會的會議  
 
委員索取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以及有關委任成員加入委員會

的機制的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資料  

002224 - 
003145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黃定光議員  

簡介第 18段  
 
委員認為應清晰劃分香港警務

處 (下稱 "警方 ")和電訊局的責

任，避免出現混淆。他們並詢

問，警方和電訊局是否都可以

執行條例草案第 4部的條文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警方和

電訊局都清楚瞭解各項執法安

排，警方將會是條例草案第 4
部的執法機關。電訊局則處理

與 第 4 部 所 訂 罪 行 無 關 的 投

訴。一般而言，電訊局會先接

受投訴，然後評估當中是否有

人可能干犯了第 4部所訂的罪

行；若是，便會把投訴轉介警

方跟進  
 
委員詢問，投訴人應向警方還

是電訊局投訴；並關注兩個部

門的協調及資料交換工作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進行宣

傳，告知公眾就商業電子訊息

作出投訴的適當途徑。兩個部

門亦會緊密聯繫及交換資料，

確保投訴獲得有效處理  
 

 

003146 - 
004719 

政府當局  
主席  
黃定光議員  
劉慧卿議員  

簡介第 19至 26段  
 
委員查詢將會設立的拒收訊息

登記冊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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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設立 3
份拒收訊息登記冊，分別為預

錄的語音或視像訊息、傳真訊

息及短訊／多媒體訊息的登記

冊  
 
委員查詢拒收訊息登記冊的更

新安排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公 眾 可 透 過 電 話 自 動 程

序，把他們的電子地址加

入拒收訊息登記冊或從登

記冊上將之刪除；及  
 
(b) 關於已放棄的電話號碼，

電訊局會與電訊服務提供

者商討有關定期清理拒收

訊息登記冊的適當實施安

排，例如提供資料的時限

及方法  
 
委員詢問，商業電子訊息發送

人應每隔多久取閱拒收訊息登

記冊，以確保遵守有關拒收訊

息登記冊的條文  
 
政 府 當 局 提 到 條 例 草 案 第

10(3)條，並表示商業電子訊息

發送人在發送商業電子訊息期

間，應至少每隔 10天取閱 新

的拒收訊息登記冊  
 

004720 - 
010720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黃定光議員  
湯家驊議員  

簡介第 27至 31段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不參

照《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章 )，明文規定只可使用 "合
理武力 "。他們認為，指明使用

"合理武力 "可令公眾更加放心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合理 "
這個概念隱含於普通法中，而

條例草案現時的字眼與其他法

例相符。公職人員應時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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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地行事，況且以不合理方式進

行的搜查可能會失效。《截取

通訊及監察條例》與條例草案

迥然不同，不宜將兩者作比較  
 
委員認為，指明使用 "合理武

力 "是簡單的事情。當局不應把

其他法例沒有使用這些字眼視

為首要考慮因素，並拒絕在條

例草案中使用這些字眼。法例

應該清晰、讓公眾易於明白及

與時並進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時的

法律草擬政策是要避免在法規

中重複普通法的原則，因為法

院或會將之詮釋為意圖限制或

擴大普通法的有關原則。字眼

上的改變經過一段時間後可能

產生意料之外的不良影響，削

弱法律制度。不同法規所使用

的字眼應盡量統一，並只應在

絕對有需要時才作出改變  
 
委員詢問，在立法效力方面，

使用 "武力 "與 "合理武力 "有否

任何不同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中並

無重大分別。加入不必要的字

眼或會促使律師比較立法用意

相同的法規中的不同用字，並

嘗試解讀出某些含意，令法官

發現在立法過程中未予考慮的

重點。立法用意相同的法規越

趨劃一，對司法越有幫助  
 
助理法律顧問 3認同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達的意見。根據公共

行政法，公職人員有責任在行

使法定權力時合理地行事，否

則他們的行動可能受到法律挑

戰。合理這個概念在判例法中

已闡明，也是一項既定的公共

行政法原則  
 



 

 5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721 - 
012846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黃定光議員  
湯家驊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3 

簡介第 32至 35段  
 
委員認為受影響人士應獲提供

搜 查 令 的 副 本 ， 以 保 障 其 權

利，而這做法應在相關的擬議

條文中反映出來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保

安局，一般來說，有關人員會

向受影響人士出示搜查令，並

在受影響人士要求的情況下，

向他提供手令的副本。電訊局

在行使進入及搜查的權力時，

會盡量向受影響人士提供手令

的副本。由於不同個案有不同

的情況，故此在條例草案中指

明向受影響人士提供手令的副

本，也許並不恰當  
 
委員認為，如要清楚說明須向

受影響人士提供手令的副本，

則應顧及處所內空無一人的情

況  
 
委員認為應要求政府當局使法

例盡善盡美，能夠平衡執法機

關的權力和市民的權利；委員

提到法院就進入及搜查發出的

" 容 許 查 察 令 "(Anton Piller 
order)，並指出該手令的副本必

須提供予受影響人士  
 
委員認為內部指引或可代替法

例  
 
委員認為，所述的做法應載入

法例，因為市民大眾可查閱法

例，卻不能查閱內部指引  
 
助理法律顧問 3提述《廣播條

例》(第 562章 )第 25(7)條中有類

似的文意，該條載明獲廣播事

務管理局授權的人在根據該條

例第 25條行使進入及檢查等權

力時，須在有人提出要求時，

 
 
 
 
 
 
 
 
 
 
 
 
 
 
 
 
 
 
 
 
 
 
 
 
 
 
 
 
 
 
 
 
 
 
 
 
 
 
 
 
 
 
 
 
 
 
 
 

 



 

 6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出示其身份證明及授權證明以

供查閱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下述建

議：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說明受

影響人士將獲提供手令副本  
 

 

 

 
政 府 當 局 須 匯

報 其 考 慮 的 結

果  

012847 - 
013610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3 

簡介第 36至 41段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重新考

慮在條例草案第 43條中，清楚

說明委任非應邀電子訊息 (執
行通知 )上訴委員會的主席、副

主 席 及 備 選 委 員 的 基 本 準 則

(例如有需要確保不會出現利

益衝突 )，以及指明備選委員的

長任期。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重新考慮此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備選

委員自己申報是否存在利益衝

突，是 適當的安排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查看

其他條例中的相關條文  
 

 
 
政 府 當 局 須 匯

報 其 考 慮 的 結

果  
 
 
 
 
 
 
 
 
 
 
 

 

助理法律顧問 3
須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013611 - 
015814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黃定光議員  

簡介第 42至 44段  
 
委員詢問，就有關拒收訊息登

記冊及選擇不接收機制的條文

訂定不同的生效日期有何利弊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如果當局安排該等條文在

拒收訊息登記冊投入運作

時即時生效，而不撥出時

間以供進行 "預先登記 "，
便可能出現須在短時間內

處理大量登記的情況，這

或會導致電腦系統擠塞，

無法回應部分使用者的登

記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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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若把生效日期推遲，便可

提供一段期間，讓人們在

拒收訊息登記冊上 "預先

登記 "他們的電子地址，使

用者亦多數會分散在預先

登 記 期 內 登 記 其 電 子 地

址，從而減低電腦系統擠

塞的機會  
 
政府當局表示，拒收訊息登記

冊的電腦系統每日可處理約 12
萬個登記要求  
 
委員認為，公眾或會期望一個

較早的生效日期。另外，系統

負荷過重的可能性亦不會很高  
 
委員關注到，使用電話網絡的

其他使用者會否受影響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其他使

用者受影響的可能性甚低，但

若登記要求同一時間湧至，拒

收訊息登記冊的電腦系統或會

減慢或擠塞，未能即時回應部

分使用者的登記要求。為解決

這個可能出現的問題，政府當

局會考慮作出行政安排，例如

就不同結尾的電子地址指定不

同的登記日期。然而，此方式

意味著部分市民在等待登記其

電子地址之前，需要選擇不接

收來自個別發送人的訊息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美國的拒收訊息登記冊 (按電

子地址的實際數目及使用中的

電子地址總數的百分比而言 )
所載地址的數量  
 
委員詢問，本港的拒收訊息登

記冊所載號碼的估計數量為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這將視

乎公眾對於在拒收訊息登記冊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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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登記他們的電子地址的實際反

應  
 
委員認為，應設定較早的生效

日期，並應透過行政安排確保

有秩序地進行登記  
 

015815 - 
020725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簡介第 45至 46段  
 
委員詢問，條例草案的條文會

否對政府具約束力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雖然條

例草案的條文對政府並無約束

力，但政府部門不會進行濫發

訊息活動，因為它們一般只會

向要求接收或不反對接收來自

政府的電子訊息的收訊人發送

該等訊息  
 
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的條文應

對政府具約束力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大部分

條例對政府都不具約束力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條例草

案的條文應否對政府具約束力  
 
 
委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查看

其他條例中的相關條文  
 

 

 

 

 

 

 

 

 

 

 

 

 

 

 

 
 
 
 
 
政 府 當 局 須 匯

報 其 考 慮 的 結

果  
 
助理法律顧問 3
須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3月 21日  


